
铁路北站广场区域地下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浙江省定价目录》（2018 年版）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铁路北站广场区域地下停车场车辆停放实际情况，为加快停车资

源周转、优化送客方式，拟对地下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作适当调整，建

议收费标准如下:

免费时间由 1小时（含）调整为 30 分钟(含)，其他不变。

4小时(含)内 5元／辆·次，不足 4小时的按 4小时计费；超过 4小时至 24

小时(含)内的，每增加 1小时加收 1元，实际停车尾数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的不

计费，不计停车尾数时间，超过的按 1小时计费（下同），最高收费 20 元／辆·次；

超过 24 小时至 48 小时(含)内的，每增加 1小时加收 1.5 元，最高收费 30 元／

辆·次；从超过 48 小时开始，每增加 1小时加收 2元/辆·次，依次类推。

对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急救车、工程抢险车不得收取停车服务

费。

对客运出租汽车在划定候客区内停车候客期间不得收取停车服务费。


